
序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管理办法

  总则

为鼓励经济管理大类科学研究多出优秀成果，支持优秀科研成果的出版，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立信会计出版社特设立“序伦学术出版基金”（以下简称“出版基金”）。为规范和加强出版基金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出版基金项目管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坚持党的出版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紧密结合时代特征，着力提高经济管理大类科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水平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努力推动我国经济管理大类学科发展。

出版基金面向全国主要资助出版具有创新性的高水平的经济管理大类学术专著。

出版基金实行自由申请、公平竞争、专家评议、择优支持、专款专用的原则。

出版基金按照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资助。重点项目主要资助学术分量厚重、创新性强、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研究成果。一般项目主要资助学术价值较高、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申请人根据选题和组织方案切合实际地提出项目申请类别。申请重点项目未达到立项要求、但达到一般项目标准的可立为一般项目。

  组织机构和职责

成立“序伦学术出版基金理事会”（ 以下简称“理事会”），负责指导、审议和批准出版基金的年度预算、决算、资助计划等重大事宜。理事会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立信会计出版社主要负责人以及业界专家共同组成。

理事会下设秘书处，由立信会计出版社承担。秘书处接受理事会领导，主要负责出版基金的日常资助管理，并负责组织专家对出版基金申请进行评审和遴选。

  经费来源和使用

出版基金主要来源于立信会计出版社的自筹经费，首期100万元，同时积极争取其他渠道的资助。

出版基金的使用严格遵循经费来源部门的相关管理办法，专款专用，主要用于资助高水平学术专著出版的相关费用。

  申请与资助

申请要求

（1）出版基金实行自由申请。申请者必须是著作权所有者。受委托申请者须持有著作权所有者的委托书或法律证据。著作权属多人时，须有全体人员的签署意见。

（2）申请者填写《序伦学术出版基金申请表》，并随附书稿的前言、目录、主要参考文献以及能反映书稿特点、学术水平的重要章节的样稿（至少一章）或全稿，以及与本书有关的主要论著、奖励和学术评价等材料。

（3）申请者需提供2名具有教授、研究员或相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的推荐书。

（4）每位申请者一次只允许申请一本专著资助，在获准资助专著完成之后，可以再次申请。出版基金全年可申请，原则上每年11月集中评审一次。

秘书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和遴选。

专家评审和遴选结果经公示后，报理事会批准并予以立项资助。重点项目每本著作资助8~10万元，一般项目每本资助4~5万元。立项时间以评审公示结束的日期为准。

资助批准后1年内申请者必须向立信会计出版社提交全稿，立信会计出版社在收到符合出版要求的稿件1年内出书。1年内未交出版社全稿的，该资助作撤销处理，并由秘书处向理事会书面报告备案。

下列情况暂不属于资助范围：不能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图书；论文集，资料汇编，研究报告，大众读物；教科书，音像作品，电子出版物；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出版物。

  附则

本办法资助出版的学术专著，须在扉页标注“序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本办法由立信会计出版社社部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立信会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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